浙江安吉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211号）

一、数量、质量。

1.2023年安吉产晚粳谷1675.25吨，设3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以储存库点现场实物为准。仓库看样时间：2025年4月15日-4月21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下午16：00。看样联系人：王经理，18157295386。

3.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

二、货款结算

1.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竞得后五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带款提货，自行结算，5月10日前付清货款，委托方开具相应发票给竞得方，发票单位名称与竞得方（签订合同单位）名称一致。
2.若竞得方未按期付清货款，委托方对未付清部分收取滞纳金，收取标准为每日万分之二。若竞得方延期付款超过5个自然日，违约处理，并以公开竞价销售方式处置标的物，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竞得方缴存于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赔付给委托方；若违约造成的费用和损失超出保证金的，竞得方还应对超出部分进行赔偿）。

3.竞得方延期付款期间不得参与委托方所有粮食竞价交易活动。

特别声明：竞买方不得将本批次粮食作为政策性粮重新销售给收粮单位，否则一切不良后果和法律责任由竞买方承担。本次竞价交易的粮食经竞买方流入市场后，由于质量问题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竞买方承担，与委托方无关。
三、交割
1.先款后货。竞得方在货款到达委托方指定账户后到委托方所属业务科开具提货单，凭提货单与储存交割库点办理相关发货手续。

2.储存交割库点：安吉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12号仓。竞得方如要提货，需提前一天与发货库点联系，并向粮库提供承运方的信息。

提货联系人：杨科，电话0572-5109491，手机13325825123。 

3.交割方式：汽车车板散装交货。汽车板前费用（含装车费用）由委托方承担，板后费用由竞得方承担。

5.交割数量

计量：以出库方地磅为准，仓库粮食数量如有溢余，则由竞得方提取，并按竞得价格计算；仓库粮食数量如有损耗，则按竞得价退还相应货款；详见合同。

6.交割期限：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5日前提清竞得标的物。
（1）若未按期提清标的物，竞得方自行承担逾期未提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变质、损毁、灭失、超保质期等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储存交割库点向竞得方按0.5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标段数量结算，若标段内包含多个独立货位，按货位约定数量结算）。

（2）若竞得方逾期提货超过20个自然日，储存交割库点向竞得方按1.0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标段数量结算，若标段内包含多个独立货位，按货位约定数量结算）；委托方有权对未提清标的物进行移库或判定竞得方违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
四、本次竞价交易粮食标段数量，按清单所标明的货位数量作为每笔竞价交易的起始数，因此交易清单作为本公告的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五、近期在委托方委托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举办的网上竞价交易会上竞得标的但履约能力较差的单位,限制参与本次竞价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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